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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114年度第4次作業導師約僱人員儲備甄選公告 

壹、公告事項：114年度第4次作業導師約僱人員儲備甄選 

貳、徵才機關：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 

參、職    稱：約僱人員 

肆、官等職等：五等280薪點，38948元 

伍、名    額：正取1名，備取1名 

陸、性    別：不拘 

柒、僱用期間：報到日起至116年5月27日或出缺原因消滅之日止 

捌、工作地點：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9-3號 

玖、公告時間：自114年10月28日起至114年11月7日止 

拾、甄選方式：口試 

  一、口試日期：114年11月12日星期三上午10時。 

  二、口試地點：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二樓會議室。 

拾壹、應考資格條件：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未兼具外國國籍者。 

  二、性別不拘。 

  三、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擅長 Word、Excel 操作及公文處理尤佳。 

  四、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28 條所列不得任用情事之一，且符合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1 條規定者。 

  五、經公立或教學醫院健康檢查無法定傳染病者。 

拾貳、工作項目： 

   一、委託加工、自營作業之指導及技能訓練事項。 

   二、作業製品之設計、材料、成本計算、價格估算等事項。 

   三、因應業務需配合加班及出差。 

   四、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拾參、報名時應繳下列文件： 

    一、報名表（請自行粘貼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  

    二、自傳一份。 

    三、學歷影印本一份。 

    四、退伍令或免役證明影本（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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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其他： 

  一、報名表請自本監網站：http://www.tcw.moj.gov.tw 下載，（報名時間：上

班時間8時30分至12時，13時30分至17時），並於114年11月7日前親自送

達或寄達本監人事室，逾期或表件不齊者以棄權論。報名結果114年11

月10日公告於本監網站，請自行上網查詢，不另行通知。 

 二、本監訂於114年11月12日星期三上午9時30分起辦理甄選報到事宜，應試

者請攜帶國民身分證以備查驗；甄選後全部報名資料概不退還。如有疑

問請於上班時間洽本監人事室電話：04-23840936轉160蕭主任、162蔡

科員。 

 三、錄取公告：口試完畢後三天內(視作業進度調整公告時間)，公告於本監

網站首頁／最新消息／公告錄取名單，個別成績不另行通知。 

 四、經錄取者，依出缺情形及成績高低依序通知任用，僱用期間如因工作不

力、違背規定、約僱原因消滅、考試分發受訓或發生其他必要原因，應

即解除約僱。未於規定期限內報到者，以棄權論，並註銷候用資格。報

到時應繳交體檢報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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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114年度第4次作業導師約僱人員儲備甄選報名表 
 

姓   名  編號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到考紀錄註記      

口試時間  

114年11月12日上午10時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影印本粘貼處（正面） 

影 印 本 務 需 清 晰 

粘貼請勿超出欄外  

國民身分證影印本粘貼處（背面） 

影 印 本 務 需 清 晰 

粘貼請勿超出欄外  

 

通 訊 處 
□□□ 
 
 

電話 
公： 

宅： 

行動電話： 

 

是否同意人事資料查核 □同意  □不同意 
 

最高學歷 

學校名稱（請填全銜） 所、系、科名稱 畢 業 年 月  

        年    月 
 

經    歷 曾任  現任  
 

檢附證件： 

□學歷證件影本    

□自傳一份 

 

中華民國  114年     月    日 應考人：                      簽名蓋章 
 

初審 （簽章） 複審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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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作業導師約僱人員儲備甄選簡要自傳   

 

 

 

 

 

 

 

 

 

 

 

 

 

 

 

 

 

 

填表人簽名或蓋章：               （簽章）  

 


